附件2
	评分细则
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资质能力
	30分
	1、合作单位具有有效的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②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③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④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⑤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⑥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每提供一个得2分，最多得12分，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2、合作单位具有有效的①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②云服务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③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CS2级及以上证书，每提供一个得3分，最多得9分，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，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3、合作单位具有有效的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CMMI5得3分；具有CMMI4及以下得2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4、合作单位具有相关综合管理平台类、公众号类、电子商城类软件著作权证书，每有一类得2分，最多得6分，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
	2
	业绩
	15分
	合作单位提供近3年内（2020年1月1日至今）具有软件开发类项目业绩，每提供1个得5分，最多得15分。
注：①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。

	3
	运营能力
	25分
	1、合作单位针对本项目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（1人）：具有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类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、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，全部满足得10分，每少提供一类证书扣5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；
2、合作单位针对本项目拟投入的技术负责人（1人）：具有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证书得5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3、合作单位针对本项目拟投入的项目团队人员：
（1）具有高级大数据分析师证书：每提供一人得2分，最多得2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；
（2）具有高级软件工程师证书：每提供一人得2分，最多得4分，不满足不得分；
（3）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：每提供一人得2分，最多得4分，不满足不得分。
注：1、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且加盖投标人公章；2、以上人员同一人不得兼任其他岗位，不重复计分。

	4
	建设方案
	30分
	合作单位根据本项目特点，提供建设方案【至少包含：①现状剖析；②需求分析；③建设思路；④技术方法；⑤建设内容】，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30分。方案中每有一项内容缺失的扣6分；方案内容要素中每存在一处内容不足或缺陷的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
注：内容不足或缺陷是指：存在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、凭空编造、方案中内容前后不一致、前后逻辑错误、引用国家规范、标准失效、错误、地点区域错误、项目采购内容缺失、与项目实际情况及技术、服务要求无关等情况。



